附件7：

2011年西北区域
流动人口“一盘棋”工作计划

2011年西北区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区域协作、双向考核”工作机制为核心，认真贯彻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不断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保障机制，实现服务均等。创新服务理念和方法，建立均等化服务保障机制，2011年底前，西北各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流动人口在各自区域内免费节育技术服务、药具服务、三查服务的全覆盖。为流动育龄妇女免费提供与常住人口一样的健康检查和婚前检查及孕前筛查等服务。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
二、加强双向管理，落实两地职责。推进省际间、区域间双向管理和协作，进一步明确细化户籍地和现居住地的双向管理责任。西北区域普遍建立“信息互通、服务互补、管理互动、责任共担”的区域协作机制。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建设好本省区（兵团）的信息系统、交换平台和数据库，力争2011年实现各省区（兵团）信息系统同国家系统的80%对接。全员流动人口个案入库率达90%。建立健全PADIS系统应用登记制度，县乡应用率分别达到95%、80%以上，重点服务管理对象信息反馈率、网络化协作避孕节育信息、“一孩生育服务登记”接受率达95%以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实现部门间流动人口基本信息共享。
四、落实便民维权，保障合法权益。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规范》的要求，规范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完善工作制度和政策措施，落实各项奖励优待政策，畅通维权渠道，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五、整合社会资源、增强服务功能。按照《西北地区关于强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一盘棋”工作保障措施的协作办法》，配齐配好社区计划生育协管员，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纳入城市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职责。整合社会资源，依托社区平台，开展经常性的流动人口基础知识教育，普及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知识，为流动育龄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适宜的避孕节育服务。
六、修订地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关规定，实行综合治理。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调整、修改、完善本省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抓好衔接协调。切实加强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工商等部门的沟通配合，进一步分解责任，形成合力。     
七、加强前瞻研究，推动理论与政策创新。加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进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理论政策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人口计生事业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加强对区域内流动人口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及时解决区域协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利益导向衔接、社会抚养费征收、性别比治理等方面的协作合作措施，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协作层级。
八、做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提高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质量，加强动态监测数据应用，西北各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对国家提供的监测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撰写出本省区（兵团）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报告，为地方党政领导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提供参考。
九、西北区域举办以下活动：
1、6月-7月间，在西宁召开一次西北协作区分管主任联席会，交流商讨2011年工作。
2、6月份以前，在西安举办以流动人口为主要内容的西北人口论坛。
３、“十二五”期间，区域内轮值省安排依次为：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陕西省、甘肃省。
牵头省：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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